农工川委发[2010]68号

关于广泛宣传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党员
先进事迹的通知
各市委会、省直工委：

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展示我省农工党组织和党员的风采，根据《农工党四川省委关于印发<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年工作规划>的通知》（农工川委发[2010]67号）要求，现将广泛宣传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党员先进事迹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各市委会、省直工委要将大力挖掘和广泛宣传农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事迹作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工作方式，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2、本次宣传活动，主要是挖掘宣传近年来各级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在本职岗位上贡献突出、参政议政成效显著的先进典型和优秀人物，尤其是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等工作中的鲜活事迹，深入探究各级农工党组织和党员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省委会将适时在全省进行表彰，并向农工党中央推荐在全国进行表彰。
3、活动主要采取省、市联动采访报道的方式，各级组织要深入挖掘本级组织的先进典型和优秀人物事迹，做好深入采访报道，并在9月底前将先进事迹材料报省委会宣传处，届时省委会宣传处还将派专人会同相关媒体对特别突出的先进典型和优秀人物进行深入采访报道。
4、各市委会、省直工委要对此次宣传活动高度重视，做好安排部署，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宣传报道，通过此次活动充分展示我省农工党组织和党员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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